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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

林鄭月娥撰文紀念基本法頒布30周年

1990年4月
4日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來說，是
具有重大歷史意
義的一天。當年
今日，中華人民

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基本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國家
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並為 「一
國兩制」 的劃時代構想提供了堅實的憲制
基礎。我們今天一起回顧《基本法》，必
須勿忘初心。

《基本法》開宗明義指出香港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是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當
年鄧小平先生提出 「一國兩制」 的構想，
是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的前提下，考慮到香港的
歷史和現實情況，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
特色和優勢，讓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
維持不變。這是中央對香港特區各項方針
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我們對 「一國兩制
」 的不變初心。

事實上，香港回歸祖國22年以來，經
歷了種種考驗，但 「一國兩制」 的落實，
整體上是成功的。在背靠祖國、面向國際
的有利位置上，香港特區以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自由開放的經濟模式和與內地緊
密連繫的優勢，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中心，並以良好法治、司法獨立和
資訊自由吸引了逾九千家海內外企業落
戶香港，不少並以香港為它們亞太區的總
部。

以下我談談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
的長足發展。

國際金融中心
《基本法》第一百零九條確立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應為此提供適當的經濟和法律環境
。具體而言，在《基本法》下——

港元為特區法定貨幣，香港亦一直維
持行之有效的聯繫匯率制度。在中央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即使在動盪時刻也能

確保金融穩定，並隨着國家的改革開放，
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

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得到保障，令
香港得到大量的外來直接投資者垂青，也
促使香港成為公開招股集資方面的理想平
台。香港在過去的十年內，六度蟬聯公開
招股集資額全球第一；

香港可以繼續奉行簡單、低稅率稅制
，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關鍵之
一。香港的獨立稅制也讓特區政府可以按
政策需要推出稅務措施。我自上任至今，
就先後推出了利得稅兩級制、企業研發開
支稅務扣減等，以加強香港競爭力及推動
個別產業的發展。

法治與司法獨立
《基本法》保留了歷史悠久並廣為國

際商業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度，並讓特區
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市民珍
而重之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均得到《基本
法》的憲制保障。《基本法》清楚訂明法
官是根據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
命；而就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
法官的任命，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
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
案。我在上月就接納了司法人員推薦委員
會的推薦，任命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
接替明年退休的馬道立。張舉能法官將是
香港回歸以來第三位終審法院的首席法
官。

此外，《基本法》訂明終審法院可以
按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
加終審法院的審判。現時終審法院有15位
來自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的海外著名法官
擔任非常任法官，包括我在2018年委任的
前英國最高法院院長何熙怡女男爵及前加
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麥嘉琳，以及去年
委任的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岑耀信勳爵。
這些顯赫的法官願意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
工作，足證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備
受肯定。

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於《基本

法》的實施下獲得充分保障。《基本法》
的第三章就羅列了多項香港居民擁有的權

利和義務，當中包括香港居民可享有言論
、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
、示威的自由；人身自由；通訊自由；境
內遷徙、移居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自由；旅
行和出入境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選
擇職業的自由；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
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婚姻自由等
等。這些都不是 「空談」 ，而是香港市民
每一日、每一刻都在享受和行使的自由。
舉例而言，在2019年香港有超過11000次
公眾遊行和集會，總數是1997年的十倍，
足證市民所享有的自由有增無減。這些公
眾遊行和集會，只要是和平、合法地進行
，特區政府都予以尊重，警方亦會給予適
當的協助。

但香港法院在多次裁決中清楚說明，
上述的自由並非絕對，市民行使自由時，
須同時尊重他人及受法律約制。法庭指出
，若只是強調個人權利而不顧及守法，人
們很容易自以為是，只看重自己的權益，
而漠視別人和社會整體的權益，社會便很
容易陷入紛亂。

發展對外事務
香港是國際城市，一直擔當着內地與

海外的橋樑；而香港與外地的緊密聯繫，
更造就了我們過去的成就，亦是香港未來
發展的重要資本。《基本法》第七章涵蓋
香港對外事務的各個環節，容許香港在經
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
化、體育等領域以 「中國香港」 的名義，

單獨地與世界各國、各地
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
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香港以 「中國香港」 身份參
與了世界貿易組織、世界氣象組
織、亞太經合組織等不以國家為單
位參加的重要國際組織；香港運動員
可以代表香港出戰奧運及其他國際賽事
；香港與外國亦簽訂了數以百計的雙邊協
議，包括《自由貿易協定》、《促進和保
護投資協定》、《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
定》、工作假期計劃的協議等，令不少企
業和市民受惠。

拓展香港的對外關係是我上任以來的
工作重點之一。這兩年半以來，特區政府
簽訂了跟東盟十國和澳洲的《自由貿易協
定》和其他多項雙邊協議，亦在曼谷開設
了香港第13個駐海外經貿辦事處。當然，
現時特區政府正全力應對疫情，但疫情過
去後，我們會立即重新啟動在海外推廣香
港和加強對外關係的工作，期望以最快速
度讓香港經濟重拾升軌。

《基本法》的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
制」 是對香港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我們需
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讓這個構想落到
實處，符合香港繁榮穩定的需要，符合
香港居民安居樂業的期盼，也符合國
家的根本利益。我鼓勵市民多了解《
基本法》，細閱當中的制度保障、
我們應有的權利和責任，思考
我們應如何讓香港繼續發
揮優勢，給每一個香港
人追求夢想的機會
，讓香港與國家
同發展、共
繁榮。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
審議並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這是 「一國兩制」 方針由構想變為現實
進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30年星移斗轉，香港基
本法經歷了實踐的充分檢驗，展現出強大生命力
。實踐證明，這是一部能夠為 「一國兩制」 偉大
事業提供根本保障的好法律，是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繼續向前邁進的基石，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
貫徹執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
，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
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
本法律，規定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和
政策，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法律化、制度化，
為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提供了
法律保障。」 30年後的今天，回顧香港基本法制
定、實施的不平凡歷程，總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實踐的規律性認識與有益經驗，對於確保 「
一國兩制」 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繼續推進基本

法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絕不容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歷史的經驗昭示我們：必須牢牢把握 「一國

兩制」 的根本宗旨，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兩個方面有機統
一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一國兩制」 的
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這是 「一
國兩制」 的初心和本源。牢固樹立國家觀念是香
港基本法實施的核心要求，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切實履行
基本法關於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性責任，堅
決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危害國家統一的行為和
活動，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和
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真正擔負起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維護特
別行政區的長治久安。

必須準確把握 「一國」 與 「兩制」 的關係，

守牢 「一國」 底線，釐清 「兩制」 邊界，絕不容
忍任何挑戰 「一國兩制」 底線的行為。 「一國」
是實行 「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 「兩制」 從屬和
派生於 「一國」 並統一於 「一國」 之內。在 「一
國兩制」 下，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
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源自中央的授
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 「一國兩制」 底線的觸
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全社會尊崇遵守憲法與基本法
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基本法，堅決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地位。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
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一
切行政、立法、司法行為都必須符合憲法和基本
法，以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作為最高準則。全社
會都應該自覺尊崇憲法和基本法、遵守憲法和基
本法的規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

必須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不為一
時之曲折而動搖，不因外部之干擾而迷惘。「一國
兩制」 從創造性構想變成生動現實，已經取得舉
世公認的成功，展示了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
的顯著優勢。與此同時，「一國兩制」作為一項前
無古人的政治實踐，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
新挑戰在所難免，也凸顯了完善 「一國兩制」 制
度體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央和特區都有責任
在全面檢視憲法和基本法實施情況基礎上，進一
步完善相關制度和機制，這不僅符合政治制度發
展的一般規律，也有助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的命運同祖國的命運始終緊密相聯。 「
一國兩制」 是香港的最大優勢所在，香港基本法
為香港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空間。中央堅持 「一國
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決心堅定不
移，不會變、不動搖。不忘初心，堅持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利，香港一定能在參與、
融入國家進步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譜寫更美
的華章！

【大公報訊】今日是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撰文指出，
無論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法治與司法獨立，還是保障市民的權利和自由
、發展對外事務方面，香港都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取得了長足發展。 「基本法的
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 是對香港最佳的制度安排，但我們需要在實踐中不
斷探索，讓這個構想落到實處，符合香港繁榮穩定的需要，符合香港居民安居
樂業的期盼，也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 林鄭月娥鼓勵市民多了解基本法，細
閱其中的制度保障、市民應有的權利和責任，思考如何讓香港繼續發揮優勢，
給每一個香港人追求夢想的機會，讓香港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

●基本法以法律形式
保障國家對香港的
基本方針政策的實
施，並為 「一國兩
制」 的劃時代構想
提供了堅實的憲制
基礎。

●基本法開宗明義指
出香港自古以來就
是中國的領土，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是
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的地方行政
區域。

●鄧小平先生提出 「
一國兩制」 的構想
，是在維護國家的
統一和領土完整、
保持香港的繁榮和
穩定的前提下，考
慮到香港的歷史和
現實情況，最大程
度地保留香港的特
色和優勢，讓香港
市民的原有生活方
式維持不變。這是
中央對香港特區各
項方針政策的根本
宗旨，也是我們對
「一國兩制」 的不

變初心。

●基本法保留了歷史
悠久並廣為國際商
業社會熟悉的普通
法制度，並讓特區
享有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香港市
民珍而重之的法治
和司法獨立，均得
到基本法的憲制保
障。

●基本法的實踐充分
證明 「一國兩制」
是對香港最佳的制

度安排，但我們需要在實踐中
不斷探索，讓這個構想落到實處，

符合香港繁榮穩定的需要，符合香港居
民安居樂業的期盼，也符合國家的根本

利益。

●我鼓勵市民多了解基本法，細閱當中的制度
保障、我們應有的權利和責任，思考我們應如何
讓香港繼續發揮優勢，給每一個香港人追求夢想
的機會，讓香港與國家同發
展、共繁榮。

基本法

周年

香港繁榮和穩定的最佳保障

不忘一國兩制初心 切實維護基本法權威人民日報
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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